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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 7月 6 日，我局执法人员对杨文耀露天堆煤行为

进行现场检查，发现你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

杨文耀：

居民身份证号码：152**********6710

 地址：达拉特旗白泥井镇柴登村大湾社

经营者：杨文耀

：

2023年4月份开始在达拉特旗白泥井镇柴登村大湾社的

一处场地内露天堆存煤炭物料，共 4000吨，未密闭贮存。

以上事实有下列证据为凭：

1、 2023 年7月6日执法人员制作的《鄂尔多斯市生态

环境局现场检查(勘查)笔录》,证明杨文耀露天堆存煤炭

物料未密闭的事实；

2、 2023 年7月 6日执法人员制作的《鄂尔多斯市生态

环境局询问笔录》,证明杨文耀承认露天堆存煤炭物料未密

闭贮存的事实；

3、 2022年7 月6日执法人员对现场情况拍照取证，证

明杨文耀露天堆存煤炭物料未密闭贮存的事实；








